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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报告书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桂冠电力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集团 指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岩滩公司 指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桂冠电力拟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并结合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大唐

集团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的行为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桂冠电力为完成本次交易，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股份变动情况报告书》

目标资产 指 大唐集团拥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东方华银 指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岳华德威 指 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之转让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并完成变更登

记之日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包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

日）的期间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种类及每股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数量：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８．１８

元

／

股

２

、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桂冠电力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大唐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３

、预计上市时间

大唐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大唐集团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已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备案手续，获得备案通知书（（大化）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

号），股权持有人变更

为桂冠电力。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的目标资产为大唐集团拥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为

３６５

，

８０９．５３５

万元，交易价格与目标资产评估结果一致。

本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目标资产。 其中，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目标资产的金额为

１２１

，

８８２．００

万元，约占目标资产转让价格的三分之一；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目标

资产的金额为

２４３

，

９２７．５３５

万元，约占目标资产转让价格的三分之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即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并按照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０

元（含税）”的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调整，

最终价格为

８．１８

元

／

股。

四、交易价格

根据岳华德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４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岩滩公司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１３１

，

２９４．５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２２

，

５８５．０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９１

，

２９０．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８．０２％

，

该评估结果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６３

），目标资产最终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３６５

，

８０９．５３５

万

元。

五、发行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的计算公式为目标资产转让价格

×１／３÷

非公开发行股份价格。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

后总股本比例约为

９．１５％

。

六、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暨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大唐集团。

七、特定对象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大唐集团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桂冠电力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享。

九、目标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大唐集团出具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关于岩滩公司期间损益的承诺函》，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

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之间，如果岩滩公司盈利，桂冠电力按照

７０％

的股权比例享有盈利；在

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之间，如果岩滩公司亏损，大唐集团按照

７０％

的股权比例承担亏损。

第二章 发行结果与发行对象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大唐集团， 发行数量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大唐集团承诺对桂冠电力拥

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所认购股份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二、发行对象

（一）大唐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１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翟若愚

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９３

，

７７７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１１０９

经营范围

经营集团公司及有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全部国有资

产；从事电力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和销

售；电力设备制造、设备检修与调试；电力技术开发、咨询；电力工程、电力环保

工程承包与咨询；新能源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４７９

，

８９２

，

５１０

股，其中大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６７３

，

７８４

，

６１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５．５３％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６２８

，

８９２

，

５１０

股，其中大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８２２

，

７８４

，

６１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５０．５１％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第三章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和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种类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６７３

，

７８４

，

６１８ ４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０

，

１７３

，

６７７ １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０２

，

５９９ １．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８８

，

８０７ ０．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８

，

５４７

，

７１７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省江海粮油贸易公司

７

，

５２０

，

１７３ 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８０７

，

８９４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８１

，

４４２ ０．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５５

，

５１６ ０．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二）本次交易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种类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８２２

，

７８４

，

６１８ ５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５

，

３４５

，

３４８ １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

，

３９６

，

６６８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省江海粮油贸易公司

７

，

５２０

，

１７３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８０７

，

８９４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３７

，

５６６ ０．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３２

，

９０８ ０．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９９

，

９８１ ０．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２

，

５０３

，

９３８ 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交易完成前，大唐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４５．５３％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

交易完成后，大唐集团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

５０．５１％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６７３

，

７８４

，

６１８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２

，

７８４

，

６１８

２

、国家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５

，

１８２ ０ ５４５

，

１８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５

，

１８２ ０ ５４５

，

１８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６７４

，

３２９

，

８００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３

，

３２９

，

８００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５

，

５６２

，

７１０ ０ ８０５

，

５６２

，

７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８０５

，

５６２

，

７１０ ０ ８０５

，

５６２

，

７１０

股份总额

１

，

４７９

，

８９２

，

５１０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２８

，

８９２

，

５１０

第四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天职国际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及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与备考财务报告， 本次交

易前后本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备考 变动率

总资产

１

，

３６４

，

７０１．７０ １

，

５８５

，

３００．６０ １６．１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８８

，

６８５．０３ ２６４

，

７４９．０８ －３１．８９％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７７％ ７５．４９％ １４．７８％

营业收入

１３５

，

３６６．９８ １８１

，

１７６．１１ ３３．８４％

营业利润

２２

，

６８１．８９ ４５

，

８７３．８３ １０２．２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利润

６

，

９６１．１０ １７

，

４８８．７７ １５１．２４％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７ １２７．６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９％ ６．６１％ ２６９．２７％

注： （

１

）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备考 变动率

总资产

１

，

４０６

，

２６６．３５ １

，

６１５

，

７６２．３５ １４．９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８

，

９９９．８６ ２６３

，

６９１．９４ －３３．９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２４％ ７５．６８％ １６．０１％

营业收入

５９

，

２４０．０７ ７９

，

５２３．７５ ３４．２４％

营业利润

４

，

６９６．９７ １３

，

９８０．３６ １９７．６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利润

－５５２．２９ ４

，

１０７．９８ －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４％ １．５６％ －

注： （

１

）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备考 变动率

总资产

１

，

５００

，

７９０．８７ １

，

６９７

，

９１４．７９ １３．１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９

，

５５２．１５ ２５９

，

５８３．９６ －３５．０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６６％ ７７．０５％ １３．８８％

营业收入

２７３

，

３４８．４７ ３５４

，

４２０．６３ ２９．６６％

营业利润

１５

，

２３７．３６ ３８

，

１４４．６１ １５０．３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利润

３

，

０９６．８０ １３

，

０７１．９０ ３２２．１１％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２ ２９０．４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７８％ ５．０４％ ５４６．１５％

注： （

１

）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有所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公司收入与盈利规模均得到

较大幅度的提高，岩滩公司优质资产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将提高本公司盈利能力和盈利稳定性。

二、本次交易对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伴随着岩滩公司优质水电资产的注入，公司未来盈利水平预计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

升。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已投产的总装机容量将由本次交易前的

３０５．８０

万千瓦（其中水电

２１９．９０

万千瓦）

增加至

４２６．８０

万千瓦（其中水电

３４０．９０

万千瓦），增加比例为

３９．５７％

；权益装机容量由本次交易前的

２１６．９４

万

千瓦（其中水电

１６４．７８

万千瓦）增加至

３０１．６４

万千瓦（其中水电

２４９．４８

万千瓦），增加比例为

３９．０４％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广西电力市场的占有率显著提高，市场竞争优势更为明显；这将进一

步发挥公司在水电行业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壮大主营业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公司十分重视公司治理，不断强化治理机制，逐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运作规范，内部机构健全，内

部制度健全有效，透明度高。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

理结构，并通过建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则，进一步明确了法人治理的实施细则。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也不会涉及重大经营决策规则

与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的调整。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控股股东大唐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４５．５３％

提升至

５０．５１％

，进一步加强

了控股地位。 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公

司法人治理制度。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大唐集团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不断完善

本次交易完成后桂冠电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大唐集团出具了《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上述承诺函的出具，将有利于桂冠电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断完善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

独立和机构独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有利于继续规

范与大唐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保持和完善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五章 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桂冠电力股票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大唐集团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桂冠电力向大唐集团发行股份与支付现

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大唐集团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岩滩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大唐集团将其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全

部转让给桂冠电力。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与大唐集团签署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重组

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大唐集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６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与大唐集团签署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重组

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补充和修订）的议案》、《关于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协议转让国有股权与认购上市公司定向

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９３６

号），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大唐集团拥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

次工作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了本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大

唐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５

号），核准本公司向大唐集团发行

１．４９

亿股人民币

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１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６

号），核准豁免大唐集团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１．４９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８２２

，

７８４

，

６１８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５１％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

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大唐集团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已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备案手续，获得备案通知书（（大化）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

号），股权持有人变更为桂

冠电力。 天职国际对本次交易购买目标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深核字［

２０１０

］

９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向大唐集团支付购买目标资产所需的现金

２４３

，

９２７．５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本次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的情况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履行了目标资产相应股权过户变更登

记手续：大唐集团持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股权转让备案手续，获得备案通知书（（大化）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

号），股权持有人变更为桂冠

电力。 天职国际对本次交易购买目标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深核字［

２０１０

］

９９

号）。

（三）相关债务债权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目标资产为大唐集团拥有的岩滩公司

７０％

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事

项。

（四）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本次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审慎核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

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在本次交易的审核与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

意推举杨庆、戴波、方庆海、武洪举、傅国强、李少民、张鲁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举宋永华、阮响

华、沈琦、吴集成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推荐王国平、刘峰彪、谢伟明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董事、

独立董事及监事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民主选举结果，吴启良、容党生当选为公司职工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宋永华的书面辞职书：“因个人工作变动，不适宜继续担任独

立董事职务，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将按有关程序，尽快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除上述外，在本次交易的审核与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未发生更换或变动的情况。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资产重组协议》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岩滩公司的职工安排问题，即岩滩公司不会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与原有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相应的，公司其他相关人员亦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情

况。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与大唐集团签订了《资产重组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与大唐集团签订了《资

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协议生效，目前本次交易

双方已经或正在履行前述协议的条款。

大唐集团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就股份锁定、避免与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事项

出具了书面承诺。 目前大唐集团正在按承诺内容履行相关义务，对于部分承诺条件尚未具备的承诺事项，有待

大唐集团未来在条件具备时根据实际情况履行。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目标资产已经过户登记至公司名

下，且公司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

记手续，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大唐集团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就股份锁定、避免与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事项

出具了书面承诺，目前大唐集团正在按承诺内容履行相关义务，对于部分承诺条件尚未具备的承诺事项，有待

大唐集团未来在条件具备时根据实际情况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桂冠电力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桂冠电力本次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桂冠电力已按

照协议向大唐集团支付购买目标资产所需的现金，桂冠电力本次交易所购买的目标资产相关的过户手续已办

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桂冠电力已经合法有效地取得目标资产，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 ”

法律顾问东方华银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标资产的过户及验资工作均已完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价支付工作均已完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资产

重组协议》和《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监事的更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更换的情形。

６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本次交易而导致的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和大唐集团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义务和承诺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和结果合法有效。 ”

第六章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大化）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

号）；

２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深核字［

２０１０

］

９９

号）；

３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

查询证明》

４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大

唐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５

号）；

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６

号）；

６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７

、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及有关备查文件：

１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

电 话：（

０７７１

）

６１１８８８０

传 真：（

０７７１

）

６１１８８９９

联系人：张 云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５０２３

联系人：刘隆文、闫立罡、李 鹏、何 申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 0

年
3

月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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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

交易对方：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１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１

号

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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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3

月

4

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贾鹏先

生主持，应表决董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5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聘请的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无法与公司就

出具财务审计报告的时间达成一致， 故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信永中和不再担任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经研究，公司拟改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

机构，其报酬拟定为

20

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陈星辉、杨继瑞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发出《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审计收费合理，能够满足公司

2009

年度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进行审计。因此同意改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

度审计机构，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改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8

号成都花园城大酒店

5

楼翠竹厅多功能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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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

4

次会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30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0

年

3

月

2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8

号成都花园城大酒店

5

楼翠竹厅多功能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改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2010

年

3

月

9

日

《证券时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代表凭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以及出

席者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

：

30

至

12

：

00

，下午

2

：

30

至

5

：

00

3.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16

号大地城市脉博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会务组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16

号大地·城市脉博

20

楼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会务组

邮政编码：

610016

联 系 人：陈龙 侯静

联系电话：

028-86669920-9814

传 真：

028-86672722

2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9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发出《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审计收费合理，能够满足公司

2009

年度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进行审计。因此同意改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

度审计机构，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改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陈星辉 杨继瑞

2010

年

3

月

9

日

独立董事签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通过江海证券和第一创业证券

开办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2010

年

3

月

10

日起通

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海证券

"

）和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

创业证券

"

）开办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相关代销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相关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

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基金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沪深

3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

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

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证锐联

基本面

50

指数（

LOF

），合计

17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二、适用投资者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

资基金的投资者。

三、办理场所

自

2010

年

3

月

10

日起，投资者可到相关代销机构的业务网点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申请。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嘉实沪深

300

指数（

LOF

）和嘉实基本面

50

指数（

LOF

）除外）

"

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

外）；申请办理嘉实沪深

300

指数（

LOF

）或嘉实基本面

50

指数（

LOF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

投资者，须先开立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2.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相关代

销机构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五、办理时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

：

30-15

：

00

。

六、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相关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

申购申请日（

T

日）。

七、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相关代销机构就相应基金申请开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

（申购）金额，每只基金（嘉实超短债债券除外）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起（含

100

元），

嘉实超短债债券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起（含

300

元）。

八、扣款方式

1

、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

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九、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QDII

）

T+3

日内），投资者可在

T＋2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QDII

）为

T+

3

日）到相关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十、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1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

相关凭证，到相关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相关代销

机构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关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十一、业务咨询

1

、江海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www.jhzq.com.cn

；

2

、第一创业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1888

，网址：

www.fcsc.cn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

002016

证券简称
：

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

2010-012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获悉，公司独立董事骆英森先生在

2009

年

9

月

16

日买入

400

股公司股票，又于

2010

年

3

月

5

日卖出

100

股公司股票，属于短线交易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骆英森先生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9

月

16

日，骆英森先生买入

400

股公司股票，成交均价为

7.78

元

/

股。

2010

年

3

月

5

日，骆英森先生卖出

100

股公司股票，成交价格为

11.94

元

/

股。

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属于六个月内双向操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骆英森先生此次

"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

所涉及的股票数量为

100

股，其买入价为

7.78

元

/

股，卖出价为

11.94

元

/

股，产生收益

416

元。公司董事会已将该部

分收益收归公司。

骆英森先生就本次卖出公司股票行为向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致歉。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